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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一个地权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

臧得顺

提要: 本文以周雪光的“关系产权”为学术起点，基于产权研究的社会视
角提出了“关系地权”的分析性概念，明确了其原则、层次和类型，尝试构建
一个地权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乡村的地权制度与乡村
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并用臧村的几个典型农地纠纷案例予以经验支持。研究
发现，在以臧村为代表的村落中，“关系地权”的强力原则在地权配置实践中
占据强势地位。在市场化、城市化日渐深入乡村共同体的背景下，一个围绕
农地牟取私利的“谋地型乡村精英”逐渐形成。作为新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的
实体要素之一，该群体的行为对当代中国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以
“均等原则”为特征的地权分配方式起着严重的扭曲和变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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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学术界，围绕“农地集体所有制该如何改革”的学理争论向两个

方向展开，一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框架进行，其基本命题是

“产权是一束权利”，即产权界定了产权所有者对资产使用、资产收益、
资产转移诸方面的控制权，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

从而保证了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一句话，农地产权越清晰，农民在

农地上投入的积极性就越高，对未来农地收益的预期就越大，使用越有

效率( 李成贵，2000; 杨小凯，2004: 19 － 26; 周其仁，2002，2004) ，这种农

地资源配置的市场逻辑演化的结果最终必然指向农地的私人所有

制度。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以杨经伦( 1987 ) 为代表的“农村土地国有

化”观点，他在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优势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制

度的缺陷和不足，认为宏观制度要进行创新: “要将纯粹形式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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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转归国家，取消土地集体所有权，并用法律形式加以确认，从而

把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转为国家直接与农民发生的土地承

包关系，进而用永佃制形式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制度化

和法律化”。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陆学艺( 2007) 、周天勇( 2003) 等。
我们把这种思路归为农地资源配置的国家逻辑或政府逻辑。

在政策领域，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指出: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要长期稳定，

并不断完善。还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 30 年不

变。200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

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

摇地坚持”。这一决定超越了以杨经伦( 1987 ) 为代表的“农村土地国

有化”与以杨小凯为代表的“农村土地私有化”之争，把农地产权制度

定格在所有权归集体公有、经营权归农户私有的“共有私用”产权制度

( 赵阳，2007) 上。这种折中方案显然体现出对家庭、集体、社区等社会

因素在中国特殊国情中重要地位的尊重，坚持的是农地资源配置的社

会逻辑。
我们的问题是，在产权界定的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之外，社会逻辑

运行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社会结构性要素包括家庭、社区、集体、社
会关系等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在现实中对地权进行界定的? 在资源配置

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另一只看

不见的手”———社会结构性要素是如何配 置 农 地 资 源 的 ( 李 培 林，

1992，1994，1995a，1995b，2005) ? 这是从“产权的社会视角”出发进行

研究的“地权配置的社会逻辑”。因为，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农地产

权关系要比公有、私有的简单二元划分复杂得多。产权从公有到私有

往往是一个“连续谱”( 李培林，2004: 61)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产权是

一种社会关系，或者说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产权关系受社会关系的影

响。产权关系的结果，要看社会关系如何。周雪光( 2005) 从社会学视

角提出的“产权是一束关系”命题，为我们认识农地产权问题提供了一

个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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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关系地权”的概念、
原则、层次与类型

( 一)“权利产权”: 地权研究的经济学视角

产权经济学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一

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其核心理论思路是把产权看作是“一束权利”( a
bundle of rights) ，代表人物有科斯( R． Coase) 、诺斯( D． North) 、阿尔

钦( A． Alchian) 等。这一学术思潮的出现与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社会主

义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不谋而合，恰逢其时地为转型经济的研究和讨

论提供了话语框架和思路。特别是在中国 30 年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

中，产权经济学发挥了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其“产权越清晰，越能对

市场主体产生激励机制从而提高效率”的思路可以成功解释中国转型

经济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譬如国企改革前因“预算软约束”( 科尔内，

1986 /1980) 造成的效率低下、长期亏损，很大程度上即是由政企不分、
产权模糊造成的; 但是，这一思路在实际生活中也面临着许多难以回避

的困难。一个市场主体的产权在现实中往往是模糊不清难以界定的，

清晰产权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期望状态而已，而德姆塞茨所讲的

“产权的残缺”( Demsetz，1967 ) 往往是一种常态，譬如地方企业( 乡镇

企业) 在“决策权”、“支配权”、“转让权”方面并不总是完整拥有的( 周

雪光，2005) 。因此，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对“真实世界”的产

权制度进行关注，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的理论需要，更是一种为解释现实

问题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 二)“关系产权”: 地权研究的社会视角

用社会学理论对产权进行研究，即“产权的社会视角”研究，已有

不少成果出现。刘世定( 1996) 提出的“占有”概念及对占有制度三个

维度的分析，周雪光( 2005) 提出的“关系产权”概念及关系产权理论，

均具有开创性价值。周雪光的独创之处在于，他着眼于组织与其环境

即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进一步提

出与经济学“产权是一束权利”不同的“关系产权”概念，以此强调“产

权是一束关系”这一中心命题，从而提供了一种与经济学产权理论不

同的全新思路。这一思路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组织的产权结构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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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结果。因

此，产权结构和形式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反映了企业的独立性;

恰恰相反，产权是一束关系，反映了一个组织与其环境即其他组织、制
度环境或组织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

关系产权是一个组织应对所处环境的适应机制。
周雪光着力于解释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中“关系产权”的意义及其

实践逻辑，用以检验“关系产权”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就农村土地问题

进行专门的分析讨论。但他为我们分析转型期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提

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和理论资源。

( 三)“关系地权”的概念、原则、层次及类型
1．“关系地权”
本研究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以周雪光的“关系产权”为

学术起点，充分借鉴人类学中雷德菲尔德( Redfield，1960 /1956) 对乡村

文化“小传统”的研究，吉尔兹( 吉尔兹，2000; Geertz，1983 ) 对地方性

知识的研究，马凌诺斯基( 2002 /1922) 对新几内亚附近土著居民“库拉

圈”( Kula Ring) 社会功能的分析，以及斯科特( Scott，1976; 斯科特，

2001) 关于农民的生存伦理、道义理性等相关理论资源，同时，也借鉴

公共选择学派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 奥斯特罗姆，2000 /1990: 10
－ 50; Ostrom，1990) ，①循着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命题( 李培

林，1992，1994，2005) ，把研究对象延伸到农村土地产权上，提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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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主治理”的核心思想，指出: 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有哈

丁的“公地悲剧”( Hardin，1968) 、道斯的“囚徒困境”博弈( Dawes，1973) 、奥尔森的“集

体行动的逻辑”( Olson，1971 /1965) 三个理论模型。这三个模型都认为: 个体的理性行为

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后果，比如理性的个体最终导致“公地”成为“悲剧”、最优的个

人选择最终达致的却不是团体最优选择的“非零和博弈”、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个体“搭便

车”行为等。如何解决这些“搭便车”、回避责任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呢? 根据这三个模型

的逻辑得出的方法是两条相互排斥的道路———要么彻底私有化，以完全市场化的路径来

解决; 要么强化中央集权，通过完全的政府权力控制来解决。她指出当前解决公共事务

问题，或者以政府途径( “利维坦”) 为惟一或者以市场途径为惟一途径都是有问题的，她

怀疑仅仅在这样两种途径中寻找解决方法的思路的合理性; 最后，她从理论与案例的结

合上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但同时她也不认为这是惟一的途径，

因为不同的事物都可以有一种以上的管理机制，关键是取决于管理的效果、效益和公平
( 奥斯特罗姆，2000 /1990: 10 － 50; Ostrom，1990 ) 。奥氏强调了自治组织的正面功能，但

在笔者调查的村落中却更多地发现了乡村自治组织及乡村精英的负向功能。无论如何，

她的思路启发了笔者在农地产权问题上思考关注和引导社会力量的问题。



地权”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希望进一步完善“产权的社会视角”这

条研究脉络。
笔者提出的“关系地权”概念，意指现行的农村集体地权是深深地

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农地产权在真实世界中的界定过程往往与产

权主体的社会资本诸如个人能力、威望和社会关系网络包括地缘网络、
血缘( 亲缘、家族、宗族) 网络、业缘网络、乡规民约、“小传统”等地方性

知识有很大关联，产权主体在农地上的收益并不是仅仅靠产权清晰化

就能实现的，各主体自身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强弱才是其收益多少的

主要变量。“地与人的关系”是表，附着在土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才是农村土地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关系地权”中的“关系”概念，虽来自周雪光的“关

系产权”，但与后者还不尽一致。在界定“关系产权”概念的时候，周雪

光明确指出他“是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理论逻辑出发”、“从制度意义

上来界定关系产权的”，“强调产权基础上的关系在制度层面的稳定性

和持续性，这与( 经济社会学的) 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中的关系概念有着

重要的区别”，“关系产权强调的恰恰是企业组织通过产权融合而建立

的一种类似于亲情关系的‘圈子’，是一种极端的强关系”( 周雪光，

2005) 。本研究“关系地权”所使用的“关系”概念，是在更为宽泛的意

义上指称存在于村落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包括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也包括周雪光所使用的那种稳定的“自家

人”意义上的“关系”; 从层次上讲，针对地权主体所代表的不同村落组

织，“关系”也包括不同村落之间因农地问题而形成的“村际关系”; 从

性质上看，还包括信任、团结等水平关系和支配、顺从等垂直关系。
与社会网络学派笔下的“关系”不同，①在本研究中，笔者之所以要

把“关系”的概念扩大，重在运用产权的社会视角来考察和分析市场化

进程中乡村共同体场域中的地权制度和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更多

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为分析的方便，下面把“关系地权”这一概念进行

操作化，先区分其在实践中的四种原则，然后明确“关系地权”的层次

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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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格兰诺维特 ( Granovetter，1974 ) 、边燕杰 ( 1998 ) 、林南 ( Lin，1999 ) 、张文宏 ( 2003，

2011) 等人的研究。边燕杰( 边燕杰主编，2011) 最近正致力于推动“关系社会学”在中国

社会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2．“关系地权”的四种原则

曹正汉( 2008a) 在总结分析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时指出: 中国社

会学家在研究集体产权时发现，所谓“集体产权”其实是社区内一份稳

定的、非正式的“社会性合约”，这类合约主要不是依据法律来达成，而

是各方当事人依据广泛认同的公平原则，在互动中自发建构出来的

( 折晓叶、陈婴婴，2005; 申静、王汉生，2005 ) 。他总结说: 这种公平原

则主要有生存原则、“划地为界”原则、成员原则、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曹正汉这里总结的是乡村集体地权界定的“公平原则”，几个研究个案

所在的地域大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村落，譬如王颖( 1996:

197) 对广东南海“新集体主义”的研究所涉及的村落，折晓叶( 1997) 所

研究的丰村、塘村、畔村等，曹正汉( 2004a，2004b: 194 ) 所研究的崖口

村，这些村落的共同点在于———大都是单姓村，都有着深厚的宗族观

念、浓厚的集体主义精神，又总是有一个一心为集体、为群众谋福利的

村支书( 譬如万丰村的潘强恩、崖口村的陆汉满等) 。
问题是，以上所有的特有条件发生改变后，那些所谓的“公平原

则”还有多少在起作用? 与东南沿海宗族势力强的村落不同，中西部

那些贫穷落后的、没有村级工业的、没有一个为村集体谋福利的村领导

的村落往往处于散居形态，以杂姓村居多，宗族观念和集体主义比较淡

薄，①在这些村落，地权的界定凭借的又是什么原则呢? 本文力图对这

种类型的村落进行研究。我将以曹正汉的总结为底本，参考诸多农村

研究学者的分析，提出“关系地权”的四大原则，而关注更多的是其中

的“不公平原则”。
生存原则 ( safety-first principle，“安全第一原则”或生存底线原

则) ，指地权分配中为满足个体和家庭生存需要的底线公平原则，越过

这一底线，农民个体就会凭借“弱武器”( 类似于斯科特所讲的农民的

“日常形式的反抗”) 或“强武器”( 个体上访、集体上访、静坐示威等)

进行反抗，把原来针对村民和村集体的不满转移到国家政府上来; 如果

诸多个体得以联合，将会对国家稳定造成很大不良影响。譬如后面将

要分析到的臧村金寡妇被臧林丘强占一垄地后拒交公粮，凭借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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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匿名评审人对此处“中西部地区杂姓村居多、宗族观念淡薄”的判断提出异议，笔者这里

总体上概括了中西部与东南沿海在宗族观念、单姓村落方面的差距，援用了人类学中的

一个常识判断，并不排除个别不符的情况，可参见弗里德曼( 2000 /1958) 。



这个原则。① 这一原则隐含着村民主张的一项最主要权利———生存

权利。
先占 原 则 ( first possession，也 称“先 到 先 得 原 则”) ( 曹 正 汉，

2008a) ，指满足生存需求和政府均分田地之外建立于个体勤劳、努力

基础上的“谁先占用就属谁”原则，是一种共同体内大家都认可的、约

定俗成的原则。譬如村民“开荒”所得的荒地，即按照“先占原则”进行

配置，按照萨格登( R． Sugden) 的说法，这是一种习俗、一种被普遍接受

的共享观念( 转引自曹正汉，2008a) 。该原则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②

强力原则( 社会资本的负功能) ，指乡村内村民个体、乡村组织等

凭借宗族势力、威望、民间暴力等强制性力量占有别人土地的原则，是

一种不公平的原则，也是本文重点分析批判的社会事实，体现了消极社

会力量的社会功能，需要国家和政府加以规制，引导其朝积极的方向

发展。
这里有必要对“强力原则”这一概念进行深入说明，社会学者在研

究集体产权的时候，不赞同经济学者认为“集体产权是模糊产权”( 何·
皮特，2008: 5; 韩俊，2009: 42 － 82 ) 的观点，申静、王汉生( 2005 ) 曾指

出:“以‘共同占有’为特征的集体产权，在集体成员间绝非是模糊的，

实际上他们基于对某种原则的共识而形成的权利分配格局，总是异常

清晰的。”这种集体产权所依赖的社会性合约( 折晓叶、陈婴婴，2005 )

是如何明晰到个人的呢?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者发现，当事人的“强

力”———如人数的多寡、声音的大小、暴力的强弱———也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 张静，2003; 刘世定，2003; 申静、王汉生，2005; 折晓叶、陈婴

婴，2005) 。以上社会学者发现了产权界定中的“强力原则”，但大都认

为这种强力是一种公平的原则，当事人往往依靠自己的“强力”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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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斯科特就是以农民的“生存伦理”为核心概念，分析了缅甸南部和越南农民的起义反叛

运动。“这项研究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

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 斯科特，2001: 前言) 。这一“生存原则”所体现

的“为生存而战”同样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本文案例中农民进行

抗争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最为有力的借口就是这个。
曹正汉( 2008a) 运用“聚焦点”模型分析行为规则( 即产权界定规则) 的自发形成。会形

成什么规则依赖于参与者所共同感知的“聚焦点”，即共享观念。他援用了英国海岸村

民打捞木头的案例，谁“第一个登上岸”就是谁的。此处虽用经济学中博弈论的视角来

解释，其实起作用的还是人类学中所谓的“小传统”等地方性知识。在传统社会中，这是

乡民们都认可的一种合理的产权界定规则，而本文分析的是市场观念过度进入、村民观

念与以前大不相同的臧村，虽然这种“先占原则”仍旧存在，但已被“强力原则”所淹没。



规则和主张权利，凭借某种公平原则，而这样的公平原则也是多元化的

( 曹正汉，2008a) 。
笔者这里的“强力原则”，既包含当事人援用强力导致的公平性结

果的一面，更包括当事人利用自身强力、欺压乡村弱者以暴力牟取别人

土地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产生不公平结果的一面。
公平原则( 成员均等) ，指在满足个体生存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均

分土地、保护农民每一个体土地权益的平等原则，是一种正式规则，但

在现实中还存在很多名不符实的情况。
总体看来，在以“家庭承包”分配农地“经营使用权”( 政府的逻

辑) 为主体的“公平原则”下，还渗透掺杂着以“民间暴力”为特点的

“强力原则”，以维持生存、底线公平的“生存原则”和先占先得的“先占

原则”。在下文分析的臧村案例中，“强力原则”居于强势地位，是市场

化进程中不断转型的乡村社会结构、地方性区域文化和地方传统变化

后在地权分配实践中的体现，是笔者着重分析并揭示的原则。
3．“关系地权”的几个层次

从关系主体上看，“关系地权”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即村民与村民

个体之间的“关系地权”( 生存原则、强占原则) ; 村民个体与村委会、村
集体之间的“关系地权”( 公平原则、强力原则) ; 村与村之间的“关系地

权”( 强力原则) ; 村民、乡村干部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地权”( 生存

原则、公平原则等) 。本文主要关注村内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会干部

精英之间围绕土地产生的社会关系纠葛，并分析“关系地权”实践中的

运作原则和逻辑。
4．“关系地权”的几种类型

与社会关系的三种类型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相对应，乡

村共同体地权界定的实践中，“关系地权”大致有三种类型: 基于血缘

关系的地权界定规则、基于地缘关系的地权界定规则和基于业缘关系

的地权界定规则。这种分类是为了分析土地纠纷案例的方便，在实践

中三者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正像徐晓军( 2009 ) 研究得出的结论那

样，乡村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

的结构，外围部分已高度利益化，而内核部分则高度情感化。臧村“关

系地权”的几种类型，大致上呈一种业缘关系强化，地缘层面邻里关系

功利化、陌生化，进而向血缘关系即家庭紧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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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 臧村①“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臧村是笔者调查的四个村庄中的一个，这四个村庄中，臧村、金村、
朴村都是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下游 S 省 N 县的三个普通村庄; 桥村位

于华中地区、长江中游的 H 省 Y 市郊区。在分析调查农地纠纷事件所

在的村庄时，笔者根据有无国家征地、宗族势力强弱、村民有无反抗传

统三个维度对调查的乡村进行了类型划分，见表 1。
截至 2008 年底，臧村共有 230 户村民，807 人，其中男性村民 398

人，女性 409 人。村庄面积约 143 亩，耕地总面积约 889 亩，②共占地约

1032 亩，人均耕地面积 1． 1 亩，比 N 县人均耕地面积 1． 28 亩要少( N
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2007: 162) 。臧村的大片耕地按距离村子、
道路和水源的远近分为三个等级: 水浇地( 一等地) 、旱地( 二等地) 和

丘陵地( 三等地) 。臧村为汉族聚居杂姓村落，没有少数民族村民，230
户中有大约 160 户臧姓村民，所以臧姓为村内第一大姓。臧氏家族支

系庞杂，家族内部各支系之间关系松散。

表 1 个案村落类型表

国家、宗族

村民

国家征地

有
无

宗族势力弱 宗族势力强

村民抵抗运用“弱武
器”还是“强武器”?

弱武器 朴村 臧村 金村

强武器 桥村

臧村距离镇政府驻地较远，约 12 － 15 里地，又远离国道和高速公

路，没有国家征地事件，也没有经济开发区占地事件。臧村独特的农地

事件是: 近几年的街道整治规划，雷声大，雨点小，进展十分艰难; 村民

宅基地自由买卖，导致在自由买卖的宅基地上自由地盖房建楼，很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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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为受访者隐”的学术规则，本文案例中出现的地名、人名皆做了匿名化处理。
计税面积。访谈村会计时，他给笔者讲了这个计税面积的来历: 2002 年的时候，各小队

长为了少交税，就把以前 1200 亩的耕地改为现在的 889 亩上报。但后来国家取消农业

税，又实施粮食补贴政策，当年少报耕地面积的事儿使本村得到的粮食补贴减少，令他们

懊悔不已。



人按村里的规划来建造房屋，村委会形同虚设，村干部的威望几乎降到

最低，无法约束和制约一波又一波的盖房热潮。更要命的是，这些新房

子盖起来，旧房却没在规定的时间里拆除，致使村内死胡同增多，街道

弯弯曲曲，农忙季节，“想拉一辆地排车进来都很难，更不用说农用三

轮开进来了”( 宁方明语) 。总之，本文分析的案例臧村具有宗族势力

较弱、村民反抗意识淡薄、尚无国家征地的特点。

( 一) 臧村大背景: 亲缘关系淡化与社会关系的功利化、理性化

案例 1: 臧玉旺之死及其耕地的继承。
臧玉旺，男，臧村村民，2003 年 55 岁时病故。生前是老光棍儿，

“老酒包”，经常醉酒骂街闹事。与臧玉科( 1997 年病故) 、臧玉贵为亲

兄弟，排行老大。在村内有一处宅子，后来在田野里自己盖了一间小水

泥屋，守在自己的耕地边上，住在田野里。手足之情冷漠，病故之前亲

人不在身边，多亏村内几位村民照顾，死后耕地被其中两人私分，以抵

偿生前借款。访谈对象是臧玉旺三弟臧玉贵及其媳妇。臧玉贵，男，52
岁，妻韩福娟，臧玉旺三弟。两个儿子建华、建伟都在外地打工。

问: 他大爷①玉旺去世你也没通知他兄弟俩回来? 玉科家的

德地呢? 通知了么?②

答: 没。别让他们回来了。他活着的时候太辱没人了，整天喝

酒骂街。耽误他兄弟们说媳妇了。现在风俗也变了，火化一下就

行了。骨灰盒我都没往家里放，就弄吧弄吧给埋了……
问: 那玉旺生前的耕地有多少? 现在谁种着呢?

答: 一个人九分地啊，咱庄里都是这样。现在那个王向克种着

七分半、臧玉冒种着一分半。前两天我还看到王向克她娘在地里

拔草呢。
问: 你是臧玉旺的亲弟弟，你侄子臧德地考学出去，户口和地

都没了。你知道法律上规定臧玉旺的耕地应该是谁来继承么?

答: 按理说应该我来种啊，我是他亲弟弟。他活着的时候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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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爷，即大伯，当地方言。
当地习俗，亲人死亡，不出五服的亲人都要参加葬礼，周围村的亲戚收到消息后也要来参

加，按与死者关系远近上礼金。



把地给卖了。得了病让臧德仓①看，打吊瓶，欠他钱。冬天他住在

坡哩②那个破屋子里，冷啊，就赊了臧玉庄 120 块钱的炭泥③生炉

子。那天快不行了，咽气之前，在德仓那里，德仓一看不行了，他那

叫脑血栓。把我叫去了，我是他亲弟弟啊。我把那些人都叫到他

身边，想把他欠谁的帐说明白再走……说还欠王向克几百块钱，说

那地以后让他种。没多久就老了。④ 他老了后，臧玉庄他媳妇来

要了好几次，那碳泥钱 120 块; 后来他父辈兄哩⑤臧玉冒说他还钱

给臧玉庄，要种我哥的地; 王向克早就种了他的七分半地了。他俩

分了。⑥

随后，笔者访谈了相关的几个人，包括臧玉庄媳妇陈英兰、王向克

等人。
臧玉庄，男，35 岁，在山西阳泉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做生意，批发大

姜、花生等。妻陈英兰。王向克，男，37 岁，早年在新汶矿务局下窑当

工人，因为其父就是那里的工人。后来辞职去北京打工，混北京，3 年

前回到臧村，买了南头一户人家的旧宅子，在家养兔子。

问: 臧玉旺活着的时候欠你家 120 元钱，你怎么到玉贵那里去

要了? 没等他侄子回来给他侄子要啊?

陈英兰: 臧玉贵是他亲兄哩，俺不给他要给谁要啊? 臧玉旺原

来的宅子，不都是被老三给拆了么。那些瓦、砖、石头，老三都用了

盖新屋了，要不是这些材料，他能盖起那个新屋来? 臧玉旺活着的

时候就给他了，本指望靠他的一个儿子养老呢……他侄子在外头

上学，从小到大吃了多少苦啊? 最难的时候是他爹死了的那几年。
你不知道。他大爷臧玉旺一点忙不帮，一分钱不给他。那孩子上

大学，瘦得皮包骨头。俺要是给他要这 120 块钱，俺不是丧良心

么? 臧玉旺去世，葬礼都是老三操持的。按咱这边的风俗应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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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臧村的一位乡村医生。加上刘安儿，臧村总共两位大夫。
当地方言，指田野。
煤碳的一种，相对于成块儿的原煤而言，像土一样，掺水和成块状用来烧煤炉取暖，价格

便宜。
老了，隐晦语，死了。
“父辈兄哩”，指说话者大伯或叔叔家的儿子，当地方言。
根据对臧玉贵的访谈录音( 编号 Z20090801 － ZYC ＆ HFJ) 整理。



他三个侄子和他侄女都来披麻戴孝啊。谁来摔老盆①啊? 就应该

他大侄子建军②啊。谁摔了老盆，谁就来继承他的东西啊。老三

怎么做的啊? 他不敢通知他侄子回来，怕他摔了老盆继承他的家

产啊。臧玉旺有什么家产啊? 人家也不稀罕他那点东西啊。现在

他的地就是王向克和俺父辈儿兄哩臧德昌种着，他敢怎么样? 他

要敢要就揍他。③

问: 听说你种着臧玉旺的地?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向克: 是啊。我种七分半，就是他那间破屋旁边的那点地。
他临死前没人照应，好可怜人啊。那天晚上臧玉旺不行了，光着身

子。他一个人呆那个坡哩破屋子里，难受的叫人，谁能听见? 正好

我打那里过，我以前经常去他那里给他拉呱啊。我看不行了，就叫

来臧玉冒，俺俩给他穿上裤子，把他拉到臧德仓那里去了。他是大

夫。臧玉旺活着的时候就把地给我了，嫌他三兄哩不过去看他，给

他赌气。老三太不像话了，不能让这种人沾光。④

案例 1 中臧村的社会关系大致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 臧村亲缘关系的淡化和冷漠，社会关系的功利化、理性化

对乡村社会关系现状的判断，学界大致有一个共识: 当前乡村社会

关系渐趋功利化和理性化。徐晓军( 2009) 曾做过较好的总结分析，他

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利益导向机制的确

立，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介入，变得愈来愈理性化

了。徐勇、邓大才( 2006) 也指出，被高度社会化、将货币收入最大化作

为行为与动机的社会化小农，已毫不犹豫地将利益作为了自己社会关

系行动的主要标准。臧村这个围绕臧玉旺耕地继承问题的事件，有力

地验证了学界的这一共识性假设———臧玉旺“活着的时候整天喝酒骂

街”，耽误了侄子们说媳妇( 因为农村男子娶媳妇是家中头等大事，而

家风不好会使自家的孩子很难得到提亲) ，也没有对上学的大侄子尽

过大伯的责任; 死后，三弟臧玉贵把他亲哥的“骨灰盒都没往家放，就

98

论 文 臧村“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①

②
③
④

“摔老盆”，当地风俗，死者骨灰入土前，有个烧制的陶罐由后辈中的男性年长者摔碎，表

示死者的财产由该人继承。
臧玉科儿子臧德地的小名。
根据对臧玉庄夫妇的访谈笔记整理，无录音。
根据对王向克的访谈笔记整理，无录音。



弄吧弄吧给埋了”。在传统的臧村这种事情是令人不敢想象的，这对

兄弟之间的亲情淡漠成为臧村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从三弟臧玉

贵的角度看，正如徐晓军( 2009 ) 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乡村社会个体

的社会关系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结构，外围部分

已高度利益化，而内核部分则高度情感化。臧玉贵对待自己的小家庭

( 妻子、两个儿子) 的关系是高度情感化的内核，而对大哥臧玉旺的关

系则演变为利益化的外围部分。臧玉旺重病在身，临终之际对自己耕

地的委托，则同样体现出以上特点———把耕地留给了非亲属的王向克

和臧玉昌，而不是留给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臧玉贵。
2． 村民对农地产权的法律界定规则的认知是明确的

在这则案例中，村民们对耕地继承问题的认知，有着超乎笔者预料

的清晰性和明确性。当问到“法律规定臧玉旺的耕地应该由谁来继

承”时，臧玉贵的回答说明他对法律显然是了然于胸的。按照《土地承

包法》和《继承法》之规定，法律应该这样判定: 第一，对于第二轮的延

包土地，村里“生不增、死不减”，说明承包合同的约定是，土地承包权

可以由承包人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第二，由于臧玉旺没有签订遗赠抚

养协议，也没有遗嘱，所以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来确定继承人。第三，臧

玉旺没有父母、配偶和子女，应该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来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存活着的只有老三臧玉贵。第

四，臧玉旺由于欠别人钱，所以把土地承包权用来抵债，而抵债的话，只

需要用几年的承包费就可以了，太多，显失公平，继承人可以要求变更。
第五，继承人要为臧玉旺还债。①

臧玉贵知道应该由自己来继承大哥的耕地，臧玉庄的媳妇也很清

楚。但她去臧玉贵那里要当年臧玉旺的欠款，显然不是按照法律的规

定，而是按照乡规民约的传统解释来的。她用“谁摔了老盆谁就继承

他的家产”这种“地方性知识”的规定来决定该向谁讨要死者生前的欠

款，体现的也是一种利益导向的社会关系特点。
3． 村民农地产权界定的实践与法律规定是不相符的

臧玉旺死后，他的承包地已由村上另外两人经营 3 年，其经营收益

足以抵偿当年臧玉旺的欠款。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臧玉贵很清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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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此案例的法律分析，笔者咨询了上海公义法律服务中心谭红琳律师，在此对其耐心

细致的解答表示衷心感谢。



规定自己是大哥耕地的继承人，但他为什么不是臧玉旺耕地事实上的

拥有者呢? 因为他的社会关系网络窄、力量弱，不敢向王向克和臧玉

庄、臧玉昌索要这份土地。张静( 2003) 揭示过一个产权界定规则不确

定的现象: 即裁决纠纷的规则是不确定的、不统一的，一件纠纷适合于

何种规则，取决于纠纷双方的利益主张和力量对比。“他敢怎么样?

他要敢要就揍他”，这才是臧玉贵耕地实际上归谁所有的真正原因

所在。
从臧玉旺耕地继承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式的法律制度与现实

的农地实践存在太大差别，“关系地权”的作用更加明显。当地权纠纷

发生时，人们是根据当前利益和自身力量对规则进行选择的，而不是根

据事前确定的规则衡量利益是否正当。

( 二) 村内人际关系: 生存原则和强力原则的实践

案例 2: 臧林丘强占金寡妇一垄地: 强力原则的传导与生存原则的

抵抗。
金永梅，女，55 岁，丈夫于 1997 年病故。1998 年村内土地“小调

整”，金永梅后邻居臧林丘强占其一垄地，村支书、小队长都在场，但无

人解决。本案农地利益直接冲突双方是金寡妇和臧林丘，但背后隐情

极为复杂，涉及村内铁匠臧玉生、当年村支书臧玉树。

丈夫去世后第二年吧，1998 年，村里动地。① 就是那时候和臧

林丘闹事了。那年动地，村支书臧玉树和小队长宁方文跟着，有人

丈量土地，有人埋石根。② 臧林丘的耕地和俺家在“西老林”的地

紧挨着，他家在东，俺家的地在西，他家东面是臧玉生的地，是村里

的铁匠，很霸道的。当时我们都在，按一个人九分还是多少量完了

地，埋好石根，我一转眼的功夫臧林丘用脚把石根朝我家的地这边

猛踢了两脚，那地很软和啊，他那两脚就把石根朝俺地里移了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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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动地”，就是耕地调整。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实施，臧村这次调地后一直没有再调地，

认真贯彻了国家的延包政策。1998 年之后考出去的大学生、嫁进来的媳妇、新生儿和去

世的老人，都几乎没有增地也没有减地。
“石根”，即耕地的界桩，根据丈量和分配结果把一石块儿埋在两家耕地中间，一头埋在

土里，一头露出地面，作为两家耕地的分界标志。



垄①宽。我当时就问他:“你干么呢? !”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的地

少了，就得往你那边延!”他身强力壮，恶狠狠地吼我，我只能抹眼

泪，我有什么办法呢? 要是俺丈夫活着他哪有这个胆子呢? 当时

支书、小队长和其他人都不怎么说话，然后大家都回家了。俺家的

地就这样少了一垄，就那个样子我种了有两年吧。

乡村共同体中个体之间“关系地权”的“强力原则”体现得近乎赤

裸裸。金寡妇老公病逝后，她便丧失了在村内的资本，被臧林丘强行占

有了一垄地。臧林丘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说当时是因为他家东边的臧玉生把地朝他地里延了一垄

多，他不敢和他斗，就朝俺家地里跺了两脚石根。后来我儿子又去

找了当时的村支书臧玉树，他只是赔不是，但是又没办法。这事儿

就一直拖着……

被村内“精英”臧玉生铁匠强占一垄地后，身为弱者的金寡妇采取

何种方式“抵抗”呢?

我父母从金村搬过来后……俺大大年纪大，年轻的时候出去

闯荡过，经验多，他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交公粮的时候让我

赖着不交。后来我就是不交公粮，大队里来人给我做思想工作，我

就说俺家的地被人占了去，没有收获就不交公粮。不给补地就不

交公粮。后来镇里来了工作队，我也这么说，就是不交……再后来

公粮都给免了，全国都不交了。②

案例 2 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关系地权”的实践特征和强力原则的

传导机制。
1．“关系地权”强力原则的实践特征与传导机制

集体地权( 使用权) 深深地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在乡村社会关系

功利化、理性化的大背景下，拥有较强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的乡村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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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垄”，量词，指种庄稼的一行、一沟，占地约半米宽，地长的话，一垄地可收获很多庄稼。
案例 2 中的访谈文本根据对金永梅的访谈笔记整理而成。



便运用“强力”侵占弱者的土地，造成许多乡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地权主体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强弱又是由什么造成的? 从臧村的这

个案例来看，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受当事人经济资本和家庭结构的影

响和制约。拿臧玉生来说，他有一份赖以营生的手艺———打铁，家里劳

力充足、兄弟势力大。他弟兄三人，排行老大，二弟、三弟都开铁匠铺;

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家庭势力强大。在农村来讲，铁匠铺不仅为他提

供了一定的经济来源，也为他结交各路朋友提供了一个空间和平台。
臧玉生经营铁匠铺多年，有十分深厚的经济实力、十分宽广的社交网

络，村支书臧玉树都要给他面子，不敢轻易得罪他，这也体现了乡村权

力精英与部分经济精英相互结合的特点。
动态地来看强力原则的运行，可见强力是从强者向弱者传导，臧玉

生是强力的发出者，臧林丘是过渡者，金寡妇最弱，只能成为强力的承

受者。她只有默默承受，“俺家的地就这样少了一垄，就那个样子我种

了有两年吧。”
2． 弱者的反抗机制

斯科特较为细致地探讨了小农的反抗机制，当外在剥削和压力还

不足以威胁小农的生存底线时，他们凭靠“弱者的武器”( 譬如不合作、
偷懒、开小差和欺骗等) 对外来侵犯进行日常形式的反抗 ( 斯科特，

2007) ; 而当外来侵犯触及到他们的最后生存底线、违背生存规则的道

义经济时，农民日常形式的反抗便以大规模的、暴力的反叛斗争呈现出

来( 斯科特，2001) 。臧村显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暴烈程度，但仍为我

们分析小农的反抗机制提供了范本———臧林丘抢占金寡妇一垄地，其

实是将自己被臧玉生强占土地的损失找一个补偿，最弱者金寡妇便成

了利益的最终受损者。但这种因社会不公平造成的恶果，并不会在最

弱者身上终止。金寡妇的案例显示，弱者有自己独特的反抗方式，她总

要把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自己特有的反抗形式表达出来。她很清

楚自己与臧玉生的力量对比悬殊，所以并没有与他正面抵触，而是采取

了两种变通的反抗方式: 一是让儿子去找当时的村支书臧玉树，求助于

村委会的权威来解决，但臧玉树“只是赔不是，但又没办法”，村支书也

不敢得罪“霸道”的铁匠，只有让弱者金寡妇受委屈。二是等到交公粮

的时候拒交公粮，把对乡村精英的不满转嫁到国家、政府身上。她凭借

的借口是自己的口粮不足等“生存伦理”和社会公平等正义问题，大

队、镇里来人做思想工作，她以“没有收获就不交公粮、不给补地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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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公粮”来抵抗。可见，“关系地权”的运作实践中，生存权利、生存理

性、道义等成为弱者抵抗强力的有效借口。
3． 乡村社会矛盾的调处程序

当村民与乡村精英之间发生矛盾时，弱者首先想到求助于村委会

和村干部，而不会动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当干部精英与“村霸”达

成妥协而对村民的诉求不屑一顾时，村民便会把委屈转嫁到政府身上，

最后再由国家和政府进行买单。臧村金寡妇被强占一垄地后的反抗案

例，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程序。传统时代乡村共同体中的乡绅、士绅、乡
村精英等，起到了维护乡村自治、缓冲国民冲突的功能( 费孝通，1999:

473; 张仲礼，1991; 黄宗智，1986) ，但新时代本应具有相似功能的村委

会、村干部，却丧失了这一“缓冲器”的作用，甚至成了乡村社会矛盾的

直接制造者，使农民的怨气转嫁到国家、政府身上，乡村社会面临很大

社会风险。

( 三) 乡村精英的分化与强力原则的实践

案例 3: 臧德雨雇人暴打宁方文: 干部精英争夺农地权益。
村支书臧德雨上任后，强行收回四队的 20 亩耕地，卖给邻村或本

村愿意耕种的农户，以每亩 80 － 200 元 /年不等的价格收取“租金”。
他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遭到反抗，四队原小队长宁方文当

初就带头反抗，拒不执行臧德雨的丈量命令。① 几天后，宁方文被臧德

雨找人暴打了一顿。这里村支书奉行的是“关系地权”中的“强力原

则”。
宁方文，男，45 岁，妻子王冬芳务农兼开豆腐房。有两个孩子，大

女儿在淄博上大学一年级，小儿子上小学。曾任四队小队长( 1989 －
2005 年) 。村支书臧德雨上台后，宁方文因反对收地而被打，之后经常

外出打工。现在臧村各队小队长一职名存实亡，几乎没啥权力。

四队和村里一样，也是分三个等级。最好哩一级地就是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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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臧德雨上任后收回四队的 20 亩地的原因，笔者在访谈中还听到另一种版本的叙说。
村会计在访谈中告诉笔者，前几年镇级公路从彩山脚下的彩村开始，一直往东修，本来计

划与 104 国道接头。在臧村段占了除四队以外的其他五个队的耕地，所以，为了平衡起

见，臧德雨上任后就把四队没有被占的这些地收起来出租，以收取一定的费用供入不敷

出的村委会办公使用。



林这一块儿，魏家林那边归二级地，北山子归三级地。现在北山子

都卖了哦。臧德雨上来后卖哩。他因为这事把我揍了一顿。他叫

哩( 了) 人。当时一调整地嘇，①他想把西老林这一块一等地给收

起来卖，我说这地是咱队里人人都有哩，人家不能种庄稼的话可以

种点儿菜，离家近。他想动那块地我没给他，他就“揍了个假导

儿”，②说让我去量地，走到坡哩，他从北边路上开着一个红面包

车，下来几个人都往地里跑，都朝我身上围哦，不找他们找我，明显

哩找我，把我打了一顿。那是 2005 年。四五个人哩。找哩( 了)

打手……北山子的地卖了一个人一分四厘多地。加上泉子西那边

的自留地，总共有 20 多亩地。卖给其他队哩，也有咱队里人，也有

彩村的。他们卖地是因为没钱开支了，大队里没钱。现在村里也

没队长了。③

案例 4: 宁方明购买四家宅基地: 平民精英 vs． 干部精英。
1995 年至 2000 年前后，臧村村内青壮年劳力出现外出打工热潮，

致使村内多“387061 部队”④留守，出现耕地频繁流转现象; 到 2000 年

后，外出打工者赚钱后回家批地盖房和村领导的街道整治方案相结合，

该村似乎进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村庄规划”和“盖房大潮”中。这期

间，臧村的新情况是: “一户多宅”; 村委会地权强化但威信扫地，处理

公共事务能力弱化; 宅基地私人之间进行买卖不再通过村委会审批，由

于自己购买造成宅基地面积和建房面积任意扩大，致使村内街道规划

混乱，村民车辆出行极为不便，村民建房成本升高。
宁方明，男，1977 年 3 月生，访谈时 32 岁。初中毕业，复员军人。

已婚，有一女孩，4 岁半。卡车司机，有驾照 A 照，驾龄 8 年，为镇上一

家私营企业开车，运送大罐硫酸。社交网络广泛，战友多，在周围村中

朋友众多。最近忙于盖新房，四间正房，加配房: 东屋( 饭屋) 、西屋( 杂

物房、牛栏、茅房) 、南屋( 杂物房) 。作为平民精英，在与村委会干部的

对抗中具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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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嘇”，语气助词，表示假设或者……的时候，当地方言。
“揍假导儿”，做骗局，当地方言。
根据对宁方文的访谈录音( 编号 Z200907029 － NFW) 整理。
“387061 部队”，“38”，“三八妇女节”，代指妇女; “70”，年龄，代指老年人; “61”，“六一

儿童节”，代指儿童( 见李培林，1995b: 79 注①) 。



我没有直接和大队打交道来申请宅基地。我自己想盖我就在

那里盖啊。你大队里必须给我弄啊，你推出这个路来还是沾我个

光哩。东边的路基本上是我花钱买过来哩，我花了一万多块钱哦，

光买地基。我那个房子前边的街都是我花钱买哩。那时候我给大

队里说么，说你还沾我的光哩。十来年了你闯不开这个路，他奶奶

哩我买过这个地基儿来闯开路了，这不是你哩个机遇啊。你要如果

那时候你闯不开街，我买哩( 了) 这个地方我说了算啊，你不行我北

边垒上墙南边垒上墙，你下去几百年你也闯不开哎。咱拉这个呱不

是图么……哎呀，没有按照他那个规划来。你就给我这个房子吭，

我想盖多宽就盖多宽，想盖多长就盖多长，我比前后哩我盖哩都宽、
都长。我自己花钱买哩，你包括叫我拆屋你没有理由叫我拆屋。①

对于历史上乡村精英功能的探讨，黄宗智( 1986 ) 、杜赞奇( 1994 /
1988) 沿着费孝通( 1999 ) 、张仲礼( 1991 ) 把“士绅理论”发展到“地方

精英理论”阶段( 李猛，1995) 。但臧村案例表明，现阶段乡村精英出现

新的分化，有新的行为特征。
1． 乡村精英的分化: 干部精英与平民精英

杜赞奇( 1994 /1988) 曾对 1940 年代华北农村的乡村精英分化现

象做过研究，他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中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即宗

族和宗教的维度，进而区分了在清末国家政权建设加强的背景下乡绅

精英的两种类型: 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并指出村庄中旧有的保护

型经纪( 精英) 因无法适应新形势下角色的改变，而不得不退出乡村精

英层，转而由赢利型经纪( 精英) 填补了村庄中的精英层这一结构变迁

趋势。
从案例 3 和案例 4 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现阶段乡村精英的分化现

象: 村委会作为国家行政权力在基层的细枝末梢，承载其行政权力的干

部精英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精英群体。臧村的案例表明，乡村精英中占

据强势地位的是拥有行政权力和成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人格化主体的

干部精英，他们利用权力围绕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各种谋利活动。而介

于干部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是一个平民精英群体，该群体虽不担任

村内行政职务，但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巨大，其内部分化现象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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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一部分平民精英依靠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与干部精

英进行对抗，但仅仅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可称之为“自保型平民精

英”，如案例 4 中的宁方明，与杜赞奇的“保护型经纪”有很大不同; 另

一部分平民精英与干部精英达成默契，共同靠强力欺压弱势村民，从土

地上牟取私利，可称之为“依附型平民精英”，如案例 2 中的臧玉生。
宁方文的角色兼具平民精英中两种类型的特点，他原本是小队长，从角

色上讲属于权力精英阵营，但因不同意村支书臧德雨的收地决定被暴

打一顿，客观上是为了维护大多数村民的土地利益。
2． 干部精英成为“谋地型乡村精英”的主体

在诸多分化了的乡村精英内部，干部精英凭借手中拥有的对集体

土地的处置权，成为“谋地型乡村精英”的主体。本文所分析的臧村由

于没有国家征地行为的发生，因此该群体围绕土地谋利的行为体现得

不是特别充分。在笔者调查的另一村庄朴村，因有 104 国道、京福高速

公路、磁窑大市场等国家和基层政府的征地项目，干部精英在这些项目

中的谋利行为极为显著，引发村民很大不满。
3．“谋地型乡村精英”行为的暴力化

干部精英在围绕集体土地牟取私利的过程中，一靠手中对集体土

地的处置权，二靠暴力化的强力措施。村支书私自收回臧村四队村民

的土地，并没有征求任何村民的意见，原小队长宁方文反对他，遭到他

雇来的打手的暴打。很多学者关注的乡村黑社会化问题、基层政权被

黑恶势力控制问题，也在臧村的案例中得到验证。这加大了乡村治理

的社会风险，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这种逐渐膨胀的乡村黑恶势

力加以规制甚至打击。

四、总结: 从“关系地权”的实践逻辑
看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通过前文分析框架的提出和对臧村案例的分析，可以对本文的逻

辑思路和几个层面的命题做一总结。

( 一) 集体地权深深地嵌入在乡村社会关系之中

集体地权是一种嵌入社会关系的产权形态，村民农地收益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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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权的清晰化程度并不呈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各主体的社会关

系强弱、社会资本厚薄密切相关。把地权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进行

考察，是笔者坚持“产权的社会视角”这一基本立场并贯穿始终的思

路。地权权利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弱是其农地权益得失与多少的基

础性内生变量，也是农村制度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无

论是围绕耕地被收回、被“租售”问题臧村村支书臧德雨与小队长宁方

文之间的对抗，还是围绕宅基地审批程序变化、宅基地村内市场的形成

问题臧德雨与宁方明之间的博弈，再有臧玉生、臧林丘、金寡妇围绕土

地的强力占有而进行的韧性抵抗，我们都可以明显感觉到地权处于社

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复杂性。
市场经济体制和利益导向机制的确立，使乡村社会成员的利益观

念和行为得以展现，乡村人际关系在差序上的亲疏远近实质上演变为

利益关系的远近，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介入，变得

愈来愈理性化。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和功利化成为乡村地权主体围绕地

权进行博弈的大背景。

( 二)“关系地权”的四大原则中，强力原则在现实中居于强势地位

社会关系影响地权的配置，在不同层次的关系主体( 村民、村干

部、村集体、地方政府、国家等) 中所遵循原则的比重不同。生存原则、
先占原则、强力原则、公平原则四种原则之中，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原

则渐趋衰微: 先占原则作为传统上为大家公认的原则越来越被强力原

则替代，以政府制定的均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所体现的公平原则在现

实中并不能得到真实有效的贯彻，反而被强力原则扭曲变形。本文主

要通过臧村几桩农地纠纷的案例探讨了乡村地权配置强力原则的强势

地位，即拥有较强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的主体在社会关系功利化、理性

化的大背景下日趋暴力化的行为特征。

( 三)“关系地权”的强力原则体现了市场化进程中乡村社会资本的负

功能

从学理上进行分析，“关系地权”的强力原则是市场化进程中乡村

社会资本负功能的体现，这突破了以往学者只注重社会资本正功能的

窠臼。如张文宏( 2011: 249 － 250 ) 所分析的那样，社会资本的局限主

要表现为: 主流学者都忽视了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 “多数学者只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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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可能产生的消极甚至反功能却鲜有

论及”( 张文宏，2003) 。但近几年来，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了社会

资本负功能存在的几种不同形式，譬如晋军( 2001) 、刘林平( 2006) 、赵
延东( 2006) 等人的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关系”是一柄双刃剑，它就像社会的血脉

网络，当血脉中流淌的是健康的信任、互惠和信息时，它促进了社会的

活力; 但当它主要成为权钱交易的管道时，血液就被毒化了，一切制度

化的社会交往甚至市场交往也都被毒化了。但目前社会学的多数研究

只是揭示和证明社会关系的作用及运作机制，而很难对关系网络做出

价值的分类和判断，这是此类研究继续深化的一个难点 ( 李培林，

2009) 。本文着重分析了乡村精英围绕土地进行牟利所依靠的强力原

则，尝试对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做出初步分类和判断，延伸了“社会资

本负功能”的学术线索。

( 四) 地权主体社会资本强弱造成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在市场化、城

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催生了一个“谋地型乡村精英”群体

因地权主体的社会关系强弱不同，围绕集体地权的利益争夺造成

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通过对臧村农地纠纷事件的分析，我们发现:

在“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基础上，一个靠土地谋利的“谋地型乡村精

英”新群体正在生成，他们的一些做法对现行的以公平、均等原则为主

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严重扭曲和变形，是乡村社会矛盾

的重要来源之一。农地所有权的人格化主体即乡村干部精英成为新时

期“谋地型乡村精英”的主要部分，普通村民在农地权益上处于弱势地

位，而一些“自保型平民精英”为保护个人利益，站在了与干部精英对

抗的立场上，但他们还没有能力发动、组织大多数的普通村民。现阶段

乡村社会结构快速分化，呈现如图 1 所示的结构性特征。最底层的是

拥有较少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普通村民，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受干部

精英和“依附型平民精英”的强力压制;“自保型乡村精英”处于中间位

置，他们也拥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但他们只求自保，与干部

精英划清界限，他们也不力图组织普通村民、不为弱势村民争取利益;

最上层的是握有基层行政权力的干部精英，他们成为“谋地型乡村精

英”( 图中阴影部分) 的主体。
针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现状，政府需要对以干部精英为主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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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简图

“依附型平民精英”为补充的“谋地型乡村精英”进行规制，特别是要削

弱干部精英的农地权力。就农地产权的制度设计而言，政府要善于处

理复杂的社会关系、培育积极的社会力量，抑制其消极性，朝着“培育

社会型政府”的方向转型。地权制度设计应朝着强化国家和农民权

力、弱化基层政府和行政村权力的方向迈进。

五、讨论:“关系地权”分析框架的构建意图与局限

( 一)“关系地权”分析的重点是权利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关系地权”针对的是当前学界“产权是一束权利”的命题而提出

的新分析性概念和分析框架，因为“权利产权”命题使学者们纠结于地

权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争( 李昌平，2008 ) ，使其陷于关于土地产权主

体缺失和明晰土地产权主体的争论中，这将土地产权问题的研究引向

了十分尴尬的边缘( 马良灿，2009 )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土地公有制

或私有制的讨论没有切中要害，并掩盖了地权问题的实质( 张小军，

2004) 。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的出台，已经将地权归属定了调，使再继续争论“谁是中国农地的

所有者”、“谁应当是中国农地的所有者”这类问题变得似乎没有意义

了。借鉴周雪光的“关系产权”命题，进而探讨地权背后的社会关系与

非制度因素，发掘“人—地关系”背后的“人—人”关系，才是地权问题

的本质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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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系地权”分析框架指向的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社会关系格局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因此，社会关系强弱、社
会结构形态是集体地权界定实践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反过来，集体地权

又为社会关系主体的博弈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平台。
在金耀基( 2002) 及杨中芳、彭泗清( 1999) 那里，关系成为理解中

国社会结构的关键社会文化概念; 社会关系结构也成为透视中国社会

结构的一个重要窗口与指标( 徐晓军，2009) 。费孝通先生( 1998: 27 －
32) 曾屡次强调“差序格局”式的社会关系结构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

结构; 而“差序格局”这一本土社会学概念的理论价值正在于它对社会

结构的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同时把握( 阎云翔，2006) 。作为制度化

的角色与关系中的人的配置，社会结构是“在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

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 拉德克

利夫 － 布朗，1988: 148) ，“为了表明这种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我使用

了社会结构这个术语”( 拉德克利夫 － 布朗，1999: 213 ) 。魏昂德更明

确指出，社会结构不是群体的集合，而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模

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网络”( Walder，1986: 244) 。因此，社会关系结

构既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结构的重要表现，甚至不妨说，

“社会关系格局( 结构) 就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 林聚任，2007: 52) 。
“关系地权”分析框架着力区分了其实践中的原则、层次和类型，

但落脚点仍是社会学的传统主题———社会结构。在笔者看来，我们分

析的地权中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交互过程，而当这种交互沉淀下来

就凝结成一种静态的关系格局，这种格局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体现，反过

来又影响地权主体之间的关系。譬如前文分析的乡村共同体中在地权

关系中处于强势的“干部精英”和“依附型平民精英”，他们紧紧围绕农

村土地( 包括耕地和宅基地) 进行争夺，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力量。在

当下乡村中国，他们已然形成了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新阶层或新群

体，即所谓的“谋地型乡村精英”群体，该群体与杜赞奇( 1994 /1988) 描

述的“保护型经纪”不同，而类似于他笔下的“赢利型经纪”。该群体的

生成有制度原因，同时又对当代中国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以

“均等原则”为特征的地权分配制度起着严重扭曲和变形作用。对于

该群体在村内层面、特别是在村际层面和在有国家征地行动卷入的情

况下围绕农村土地谋利的行为逻辑和具体特征，笔者将有另外的经验

材料加以支持，并将有专文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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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系地权”是一个亟待进一步清晰化的分析性概念
“关系地权”中的“关系”概念虽然对认识和分析地权问题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视角，但仍需进一步清晰和深化。折晓叶、陈婴婴( 2004 )

的“社会资本产权”揭示的是乡镇企业改制、“集体产权私化”过程中社

会资本的作用，但其适用性还有待更普通的村落产权实践进行验证。
张小军的“象征地权”( 2004) 与“复合产权”( 2007) ，在更为抽象的文

化经济、象征资本层面解释地权问题，与本文的“关系地权”概念较为

接近，但他的研究援用的更多是人类学的学术资源，在操作化方面还需

进一步细化。周雪光( 2005) 的“关系产权”概念是本文分析框架的学

术起点，但他的“关系”概念特指乡镇企业之间那种稳定的、持续的类

似亲情的关系，是一种强关系，要比本文中泛指权利主体之间的社会交

往、社会关系窄得多。马良灿( 2009 ) 的“地权是一束权力关系”命题，

虽致力于揭示关系的权力本质，但似乎有种同义反复的味道，因为“产

权是社会中基本权力关系的表征”，即产权本身就是对权力关系的表

征，似乎没有必要单独强调，更何况这里的“权力”概念是政治学通常

意义上的“行政权力”还是福柯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权力”，还

有待进一步加以界定。①边燕杰( 2011) 的“关系社会学”，致力于关系的

定量化和技术化探讨，是在社会关系的概念范畴中划了很小一个领域，

而很难对充满变数的真实世界中的农地纠纷进行动态描述和分析，需

要定性的个案研究弥补其不足。以上学者的研究共同之处在于运用产

权的社会视角探讨产权问题，但相互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希望能有更

多的学者致力于此，使其更具分析的可操作性，朝着更为统一的分析路

径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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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ynthesized perspectiv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a
case of Yonglian villag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
lage and enterprise． The result shows that because of formal institutions，the produc-
tivity of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productivity of village leaders' political capital． As a result，enterprise is increasingly
domina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and enterprise． However，because of in-
formal institutions，especially social contract，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and enterprise is nonlinear but diverse． One of the diverse evolution models is
the change from“the company of village”to“the village of company”．“The village
of company”model is of intrinsic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because it is constructed and
enhanced by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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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Zhou Xueguang's proposition“property rights as a bundle of rela-
tionships”，the author proposes the analytical concepts，principles，levels and the ty-
pology of“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as a bundle of relationships”． The author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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